
－ 1 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杭师大学„2014‟56号 

 

 
关于印发杭州师范大学特色寝室评选办法的

通  知 
 

各学院、部门： 

    经学校同意，现将《杭州师范大学特色寝室评选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7月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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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特色寝室评选办法 
 

为进一步推进文明寝室建设，展示我校学生寝室的个性风

采，营造整洁、文明、和谐的生活环境和寝室氛围，根据上级

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一、基本标准 

1.寝室成员积极上进，遵守社会公德，讲文明，懂礼貌； 

2.寝室成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、校纪校规及公寓管理相关

规定，上学年无纪律处分； 

3.寝室成员团结友爱、互帮互助、和谐相处； 

4.寝室卫生整洁、物品摆放统一整齐、门口无垃圾堆放，

在学校检查中无卫生不合格、寝室养宠物等记录。 

二、特色标准 

各类型“特色寝室”除满足基本标准外，还要符合以下标

准：  

（一）优良学风寝室 

1.寝室学习风气浓厚，动力强，互帮互学； 

2.寝室成员学习成绩良好，上一学年（含两个学期评定）

无成员成绩在班级后 30%，无不及格课程和考试违纪行为； 

3.上一学年（含两个学期评定）50%以上成员获得过三等及

以上优秀学生奖学金。 

在此基础上，有寝室成员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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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相关论文或作品、在各级各类考证中获得较多证书或在各

类重大学科竞赛中获奖的寝室可优先评选。 

（二）党员示范寝室 

1.寝室成员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中国共产党，思想

上积极上进； 

2.有 50%及以上寝室成员为中共党员或中共预备党员； 

3.寝室成员认真学习理论、积极参加党校学习，主动参加

党团组织活动；  

4.有 50%及以上寝室成员在班级、学校等学生组织中发挥

模范带头作用且在上学年获学生干部考核优秀或获得校级及以

上相关荣誉称号的。 

（三）科研创新寝室 

寝室成员有强烈的科研创新兴趣，且三分之二以上的寝室

成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： 

1.参加各类学科竞赛（纳入学校学科竞赛的项目），获校

级二等奖及以上，省级或全国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； 

2.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、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或外观设

计专利及其他相关专利的； 

3.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论

文、文学作品、美术作品、音乐作品的； 

4.参加本专业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的。 

（四）实践标兵寝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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寝室成员积极参加学院、学校和社会组织的各项活动,且

三分之二以上的寝室成员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可申请实践标兵

寝室： 

1.寝室成员在某方面（如文体等）有特长，并在校级以上

相关比赛中获奖的； 

2.担任院级及以上相关学生组织或学生社团的主席、主

任、社长等主要学生干部且考核合格的； 

3.热心社会工作，经常参加环保宣传、义务帮教等志愿服

务活动，表现突出且受到校级及以上表彰或具有较大社会影响

的。 

（五）安全卫生寝室 

1.寝室成员个人仪表端正，服装整洁，衣着得体，举止大

方； 

2.上学年寝室卫生在学校全年检查评分中 90%以上为优胜

寝室，随时保持窗明几净、地面整洁、物品有序； 

3.寝室内无大功率电器及违规使用电器等影响公寓安全的

情况。 

（六）其他特色寝室 

寝室符合特色寝室的基本标准，同时成员半数以上在某方

面表现突出，形成特色，而上述各类型特色寝室均未考虑在内

的，可以设计符合学院自身特点的寝室类型进行申报。 

三、评选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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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校发布特色寝室评选公告，原则上每学年评选一次，

评选时间为每年十月份。 

2.各学院组织班级开展特色寝室评选，根据寝室申报情况

核实申报信息，按照不超过学院寝室数的 6%确定推荐名单，经

公示后报送至后勤服务集团公寓服务中心。每个寝室原则上只

能申报一个系列的特色寝室，学院原则上一个系列的特色寝室

推荐不能超过总推荐数的三分之一。 

3.后勤服务集团公寓服务中心根据本办法的要求对申报的

特色寝室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对审核通过的申报寝室进行公布。 

4.学校成立由学生处、后勤服务集团等相关部门和单位组

成的特色寝室评审小组，确定学校各类特色寝室并公布。 

四、附则 

1.本办法适用于在校全日制本、专科学生寝室。 

2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7月 14日印发 


